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勘誤 

 

 

在判決第11頁第21段首句中“attributed＂一字前的“the＂字，應予刪

除。 

 

在 判 決 第 13 頁 第 24 段 第 三 句 末 的 “must conduct＂ 二 字 ， 應 以

“misconduct＂一字取代。此外，在同一段末“nature＂一字後應加上句

號。 

 

在判決第21頁第43段中“avoided＂一字前的“lost＂字，應以“loss＂

取代；以及 

 

在判決第22頁第47段第三句末“defendant＂一字後應加上句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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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本中文譯本僅供參考。中文譯本與英文文本如有任何差異，均以英文文本為準。 


